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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聯合大學電機工程學系專題製作成果發表實施辦法 
 

96.03.07 九十五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01.04.25 100 學年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101.12.05 101 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審議通過 

(電機工程學系專題製作競賽實施辦法-刪除) 

102.3.20 101 學年第二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審議草擬 

(電機工程學系專題製作成果發表實施辦法-新增) 

102.3.26 101 學年第二學期第三次系務會議審議修訂通過 

106.10.18  106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7.3.27  106 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系務會議通過 

108.10.22 108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113.11.20 113 學年度第一學期第二次系務會議通過 

第一條、 為鼓勵本系師生積極參與專題製作，提升專題製作水準，特訂定本專

題製作成果發表實施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為達到「全員參與，觀摩學習」之目的，本系學生修習「實務專題」

與「專題研究」課程最後一學期皆須參加成果發表，未參與發表者，

成果發表成績以零分計。 

各指導老師應鼓勵大三學生一同參與觀摩學習。 

第三條、 成果發表當日全組同學除公(差)、喪、住院外均應出席，住院病假則

需檢附公立醫院住院證明，無故不到者，該個人成果發表成績以零分

計。 

第四條、 成果發表實施方式分競賽組與海報發表組，同學須擇一參加： 

(一)專題製作競賽組： 

1. 不分組別，由老師推薦報名參加，組員須全程在場並進行口頭發表。 

2. 評審委員：聘請系友會三位專家學者進行專題評分。 

3. 評分項目：將針對專題成果之創新性、實務性、問題探討及表達能力、

服裝儀容等進行評分。 

(二)專題製作海報發表組： 

1. 發表型式：依組別進行海報發表，組員須全程在場並於該組海報前輪

流解說及回答評審委員問題。 

2. 發表格式：海報尺寸 A1，如有實體成品或軟體程式成品可於現場展示。 

3. 評審委員：各組評分老師由系上老師協調分配之，專題指導老師應迴

避評分所指導之專題學生。各組評分老師互推一人為召集人，協調處理

該組評分之相關事項，各組評分方式由各分組評分老師自訂。 

4. 評分項目：將針對專題之內容及成果、海報展示、海報解說、服裝儀

容等進行評分。 

(三)專題製作全英文海報發表組： 

1. 發表型式：不分組別，由老師推薦報名參加，組員須全程在場並於該

組海報前以英文輪流解說及回答評審委員問題。 

2. 發表格式: 全英文海報尺寸 A1，如有實體成品或軟體程式成品可於現

場展示。 

3. 評審委員：由系主任邀請本系專任教師擔任。 



 2 

4. 評分項目：將針對專題之內容及成果、海報展示、海報解說、服裝儀

容等進行評分。 

第五條、 成果發表得獎同學依名次給予獎勵金(或等值禮券)，獎勵方式： 

(一)專題製作競賽組：取前三名與佳作數名(得從缺)，得獎同學第一名每人二

仟元及獎狀一面、第二名每人一仟五佰元及獎狀一面、第三名每人一仟

元及獎狀一面以及佳作每人五佰元及獎狀一面。 

(二)專題製作海報發表組：每組各取前兩名(得從缺)與佳作數名(得獎組數不

得超過該組總數的百分之二十為佳且得從缺)，得獎同學每組一仟元（佳

作伍佰元）及獎狀一面。 

(三)專題製作全英文海報發表組：前兩名(得從缺)與佳作數名，得獎同學每組

可獲頒三仟元（佳作陸佰元）及獎狀一面。 

(四)最佳人氣獎：由本系全體師生針對海報發表組及全英文海報發表組相互

投票推選，每人限投一票，屏除得獎專題後，以票數最高之前二名得之，

並可獲頒伍佰元。請本系師生於成果發表當日(學生須攜帶學生證)至發表

組展示區領取選票，每人限領一張並至展示區投票。(投票時間以現場公

告為主) 

(五)專題製作競賽組、專題製作海報發表組及專題製作全英文海報發表組之

專題指導老師獲頒同等金額，依系材料及設備經費分配原則辦理。 

(六)以上獎勵方式，本系保有調整獲獎組數之權利。 

第六條、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施行。 

 


